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致：北京市东方广场有限公司                               
兹授权       （先生/女士）为我公司办理东方广场采购系统注册、系统上投标及其相关事务代表人，并作为我司公司帐号管理员，代表我司在东方广场采购系统中办理公司注册、投标、管理与维护我司在东方广场采购系统中用户等所有相关事务并签署与该系统管理相关之文件，其在东方广场采购系统中所进行操作以及所签署的相关文件我司均予以承认。为免歧义，此授权仅限于办理东方广场采购系统的注册、管理事宜。
本授权自签发日起生效,至    年    月     日或至我司书面提交新的授权委托人时截止（以先出现的日期为准）。

被授权人（签名）：           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
     
公司名称：（盖章）
[bookmark: _GoBack]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附：被授权人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说明：1、委托书内容要填写清楚，涂改或未签名盖章无效。
2、委托书不得转让、买卖。
3、被委托人发生变更时需签署新的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并及时通知我司。
